
华鑫证券鑫享添利 2 号集合资管计划销售公告 

 

华鑫证券鑫享添利2号集合资管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合计划”）将于2022

年10月10日至10月17日进行销售发行（管理人可视情况决定本集合计划的销售开

始和终止时间）。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为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，托管人为上海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，销售机构为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。注册登记机构为华鑫证券

有限责任公司。 

本公告仅对本集合计划募集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。投资者如欲了解本

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，请阅读本管理人网站www.cfsc.com.cn披露的《华鑫证券

鑫享添利2号集合资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和《华鑫证券鑫享添利2号集合资管计

划说明书》，或拨打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323进行了解咨询。 

本集合计划具体销售事项公告如下： 

华鑫证券鑫享添利 2 号集合资管计划 

产品代码 D60214 

产品类型 开放式固定收益类 

管理人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托管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参与人 合格投资者中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在 C2-C5的普通投资者

以及专业投资者 

销售机构    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风险收益特征 中低风险 R2 

管理期限 
本集合计划管理期限自成立之日起【十年】，符合一定条

件下可展期。 

销售安排 

2022年 10月 10日至 10月 17日 

（管理人可视情况决定本集合计划的销售延长或提前结束

的时间，具体时间安排详见管理人网站公告） 



目标规模 
本集合计划在销售期的募集资金（不含销售期利息）不低于

1,000万元(含本数)，存续期规模上限为 50亿元（含本数） 

规模上限 推广期规模上限 50亿;存续期规模上限 50亿 

参与人数 2人（含）以上，200人（含）以下 

份额面值 人民币 1.0000 元 

首次参与最低金额 人民币 30万元 

追加参与最低金额 人民币 1万元 

本集合计划投资范围 

固定收益类及现金管理类资产：国内依法发行的国债、地方

政府债、央行票据、金融债（包含二级资本债、资本补充债、混

合资本债等）、永续债、政策性金融债、企业债、公司债（含非

公开发行的公司债）、项目收益债、金融机构次级债、可转换债

券、可交换债券(含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债券)、短期融资券、超

级短期融资券、中期票据、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经银行间

交易商协会批准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、在交易所及银行间市

场挂牌交易的资产支持证券（ABS）（不含次级）、资产支持票据

（ABN）（不含次级）、债券型基金、同业存单、债券逆回购、货

币市场基金、银行存款（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定期存款、协议存款、

同业存款等各类存款），以及银行、信托公司、证券公司、基金

公司、期货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及前述机构依法设立的从事

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等发行的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产品。 

本计划投资于其他资产管理产品的，所投资资产管理产品不

再投资除公募基金以外的其他资产管理产品。 

本集合计划不投资于本管理人所设立的资产管理产品。 

本集合计划可以依法参与债券回购业务，为提升组合收益提

供了可能，但也存在一定风险。 

本集合计划相关费率 
1、参与费：无;2、退出费：无;3、托管费：【0.01】%/年;4、



管理费：【0.60】%/年;5、业绩报酬：无；6、投资顾问费：无; 

7、退出费率：0；8、其它与集合计划相关的费用（详见本说明书

“费用、业绩报酬、税收”部分）。 

本集合计划开放期安

排 

本集合计划原则上定期开放，开放期为产品自首次封闭期结

束后每周的周二、周三、周四（若开放期遇法定节假日、非工作

日，则当日不开放，且开放期不顺延），首次封闭期为自成立之

日起至满 1个月之日，管理人有权以公告方式提前结束封闭期。

投资者可以在开放期办理参与、退出业务（管理人公告暂停参与、

退出时除外）。 

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开放期，但管理人应提前 1个

工作日告知投资者和托管人具体的开放时间。 

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工

作日的交易时间。管理人应当确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放退出期

内，资产组合中 7个工作日内可变现资产的价值不低于本集合计

划资产净值的 10%，按规定限制或暂停退出的情况除外。管理人

主动投资于流动性受限资产的市值在开放退出期内合计不得超

过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的 20%。 

业绩报酬计提 本计划无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

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

安排 

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，参与份额不超过本集合

计划份额总数的 16%。 

管理人特别声明：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的基准仅供委托人参考，管理人并不

承诺或保证委托人取得收益，在集合计划资产出现极端损失情况下，委托人可能

面临本金或收益的部分或全部受损的风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9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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